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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《内蒙古东部地区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

补充规定（征求意见稿）

一、规范市场用户退市管理。

电力交易机构按照“当月受理、次月生效”的原则处理电力

用户退市事宜。电力用户（按照户号）通过电力交易平台提出退

市申请后，需在当月完成剩余市场化交易合同转让或结算、清算

工作。

申请退市的电力用户，由为其提供输配电服务的电网企业承

担代理购电服务。（一）正常退市用户的工商业购网电量电价按

相关规定执行。（二）无正当理由退市的电力用户，其工商业购

网电量电价执行 1.5 倍电网代理购电价格，即到户价格=1.5 倍

代理购电价格+上网环节线损费用+系统运行费用+输配电价+政

府基金及附加。

完成市场注册未开展交易或交易合同期满未签订新交易合

同的电力用户，发生实际用电时按照规则进行偏差结算。

二、优化交易组织工作。

交易双方申报电价精确到 0.01 元/兆瓦时。发电企业合计申

报电量不得超过校核的剩余发电空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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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电量转让交易主要采取双边协商交易方式，也可根据实

际需求采用集中撮合、挂牌交易方式。合同电量转让最小周期为

多日。

参加中长期电力交易的用户应同时申报用电曲线，形成分时

价格。分时电价浮动比例不低于当前分时电价政策规定的浮动比

例。

电力用户（售电公司）参与交易时应同步采购用电量和相应

线损电量。在电力市场支持用户直接采购线损前，继续由电网企

业代理采购线损电量，代理采购线损损益按月向全体工商业用户

分摊或分享。

三、鼓励区内绿色电力交易。区内可开展分时段或带曲线绿

色电力交易，满足区内绿色电力需求。区内绿色电力交易结算按

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市场主体的合同电量和偏差电量分开结算。按照“照付

不议、偏差结算”的原则，分时结算、月结月清。

五、合同偏差电量结算。

发用电偏差结算价格根据蒙东市场实际情况，按照发用市场

经营主体等比例考核的原则设定，关键参数经蒙东电力市场管理

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经国家能源局东北监管局、内蒙古自治区能源

局审定后执行。

偏差费按照发电侧（分电源类型）、用电侧分别计算。鼓励

市场主体积极参与市场化交易，提高市场活力。发电侧偏差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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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配按照单位装机交易电量占比及主动交易电量占比，平均进行

分配。用电侧偏差费分配用按照用电企业主动交易电量占比进行

分配。

六、建立市场损益分配机制。

市场损益包括批发用户电量电费（含电网企业代理购电）与

发电侧电量电费间的差额电费（以下简称“发用不平衡电费”）、

上月损益分配差额、因发用市场经营主体电量、电费退补产生的

差额费用、因联络线偏差及电网供需平衡导致的购售不平衡费用

等。市场损益费用，按照当月上网电量（含外送）或者用电量占

比分摊或者返还给发用电经营主体，用电侧市场损益费用在系统

运行费中处理，月结月清。

七、新建电源调试电量纳入电网企业代理购电优先结算，由

调试电量产生的代理购电偏差部分不计入偏差考核。

八、超出国家规定的补贴年限或已达全寿命周期合理利用小

时数，以及超期服役办理延寿手续的新能源项目，按照当地政府

相关规定参与市场交易。

九、本补充规定由东北能源监管局会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

革委、能源局负责解释。

十、《内蒙古东部地区电力中长期交易规则》的通知（东北

监能市场〔2021〕4 号）及其补充规定（东北监能市场〔2021〕

18 号）与本规定不符的，按照本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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